
档号： FIN(RS)/F&A/65/63 

教 育局 通告第 6 / 201 0号  

[注意：本通告应交：  

(a )  各资助学校校监及校长  —  备办；以及  

(b )  各组主管  —  备考。 ]  

 

资 助学 校人员 (以 行 政津 贴／修 订行政 津贴 聘用者 )的  

公 积金 ／强制 性公积 金雇 主供款 津贴  

发 放及 会计安 排  

摘 要  

 本 通 告 旨 在 阐 述 资 助 学 校 人 员 (以 行 政 津 贴 ／ 修 订 行 政 津 贴 聘 用

者 )的 公 积 金 ／ 强 制 性 公 积 金 (强 积 金 )雇 主 供 款 津 贴 发 放 及 会 计 安 排 。 本

通 告 应 与 现 行 有 关 资 助 学 校 人 员 退 休 福 利 拨 款 安 排 的 教 育 局 通 告 一 并 阅

读 。  

背 景  

2 .   资 助 学 校 获 发 行 政 津 贴 ／ 修 订 行 政 津 贴 ， 目 的 是 向 以 这 些 津 贴 聘

用 的 人 员 支 付 薪 金 。 此 外 ， 资 助 学 校 亦 另 获 津 贴 ， 用 作 支 付 上 述 人 员 的

公积金／强积金雇主供款实际开支。  

3 .   由 20 10 /11 学年起，公积金／强积金雇主供款津贴发放程序会精

简，以减省资助学校的行政工作。  

详 情  

4 .   修订的发放及会计安排如下：  

( a )   学校应在每年八月十五日之前，就所有以行政津贴 ／修订行政

津贴聘用的人员，向 教育局经常津贴组 提交下学年公积金／强

积 金 雇 主 供 款 暂 定 全 年 数 额 申 领 表 (载 于 附 件 1)。 有 关 表 格 可

于 教 育 局 网 页 下 载 (学 校 行 政 及 管 理＞ 行 政 规 则 ＞ 资 助则 例 ＞



与中、小、特殊学 校资助则例相关的指引和表格 )；   

( b )  在 填 写 上 文 ( a )项 的 申 领 表 时 ， 学 校 应 就 其 所 知 ， 提 供 下 学 年

公积金／强积金雇主供款的最新预算，并签署证明所提供的资

料正确无误及符合有关通告的规定。学校 无须向经常津贴组提

交薪金及公积金／强积金供款的支付 证明文件，但文件应予保

留；  

( c )   按 (a )项 的 暂 定 申 领 额 ， 学 校 会 在 同 一 时 间 获 发 行 政 津 贴 ／ 修

订行政津贴及公积金／强积金雇主供款津贴，即设有法团校董

会的学校分四期在九月、十一月、二月和五月获发津贴，而未

设有法团校董会的学校则由九月份起每月获发津贴；  

( d )  学校应继续按 现行通函所要求，在提交经审核的账目内 加入附

表，详述 以行政津贴／修订行政津贴聘用者的 资料，以 及与其

相关的公积金／强积金供款 ，以便提交教育局学校核 数组；以

及  

( e )  学校获发的津贴如有盈余，须退还教育局；如有不足之数，则

在学校核数 组查阅经审核的账目后获得发还。  

查 询  

5 .  如对本通告有任何查询，请与经常津贴组聯络：  

小学     2 8 92  6 23 2   

中学     2 8 92  6 23 3   

特殊学校   2 8 92  6 23 4   

 

 

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 

曾周碧英代行  

 

二零一零年七月六日  



EDB 174A (6/16) 

附件 1 

行政津贴／修订行政津贴下  

公积金／强制性公积金 (强积金 )雇主供款暂定全年数额  –  资助小学  

申领表   

学校名称：  学校代码：  学年：  

适用于学校的津贴   行政津贴#
 修订行政津贴 (请在适当的方格内加上“√”号) 

 

职级 人员数目 
学年全年薪金暂定总额 

(元) 

公积金／强积金雇主供款暂定全年数额 

(元)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4.    

5.    

学年总计    

上学年总计    

兹证明以行政津贴／修订行政津贴支薪的人员会—— 

a) 在下学年获得的薪金中扣除以下雇员供款：5%的公积金供款，或不多于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所订上限的强积金供款(视乎何者适用

而定)。 

b) 按以下规定获得公积金雇主供款：须符合现行有关资助学校人员退休福利拨款安排的教育局通告列明，按每名雇员在认可计划的条件下无

间断供款的年资，以及按较高公积金雇主供款额的条件而计算。 

本人明白，补助只会提供予学校支付藉行政津贴／修订行政津贴聘用的人员的公积金／强积金供款，以及教育局会根据经审核的账目，发还公

积金雇主供款津贴的实际不足之数，或收回未使用的津贴(视乎何者适用而定)。本表格所搜集的资料用以计算公积金／强积金雇主供款暂定全

年数额及其他相关事宜，并可能会向其他政府部门／机构披露，以供核数／统计之用。 

 校监／校长签署：  

 校监／校长姓名：  日期：  

  联络人：  电话：  

学校印鉴  

# 公积金／强积金补助不适用于藉资助小学的「供增聘文书助理的行政津贴」聘用的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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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行政津贴／修订行政津贴下  

公积金／强制性公积金 (强积金 )雇主供款暂定全年数额  –  资助中学  

申领表   

学校名称：  学校代码：  学年：  

适用于学校的津贴   行政津贴 修订行政津贴 (请在适当的方格内加上“√”号) 

 

职级 人员数目 
学年全年薪金暂定总额 

(元) 

公积金／强积金雇主供款暂定全年数额 

(元)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4.    

5.    

学年总计    

上学年总计    

兹证明以行政津贴／修订行政津贴支薪的人员会—— 

a) 在下学年获得的薪金中扣除以下雇员供款：5%的公积金供款，或不多于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所订上限的强积金供款(视乎何者适用

而定)。 

b) 按以下规定获得公积金雇主供款：须符合现行有关资助学校人员退休福利拨款安排的教育局通告列明，按每名雇员在认可计划的条件下无

间断供款的年资，以及按较高公积金雇主供款额的条件而计算。 

本人明白，补助只会提供予学校支付藉行政津贴／修订行政津贴聘用的人员的公积金／强积金供款，以及教育局会根据经审核的账目，发还公

积金雇主供款津贴的实际不足之数，或收回未使用的津贴(视乎何者适用而定)。本表格所搜集的资料用以计算公积金／强积金雇主供款暂定全

年数额及其他相关事宜，并可能会向其他政府部门／机构披露，以供核数／统计之用。 

 校监／校长签署：  

 校监／校长姓名：  日期：  

  联络人：  电话：  

学校印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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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行政津贴／修订行政津贴下  

公积金／强制性公积金 (强积金 )雇主供款暂定全年数额  –  资助特殊学校  

申领表   

学校名称：  学校代码：  学年：  

适用于学校的津贴   行政津贴#
 修订行政津贴 (请在适当的方格内加上“√”号) 

 

职级 人员数目 
学年全年薪金暂定总额 

(元) 

公积金／强积金雇主供款暂定全年数额 

(元) 

1.    

2.    

3.    

4.    

5.    

学年总计    

上学年总计    

兹证明以行政津贴／修订行政津贴支薪的人员会—— 

a) 在下学年获得的薪金中扣除以下雇员供款：5%的公积金供款，或不多于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》所订上限的强积金供款(视乎何者适用

而定)。 

b) 按以下规定获得公积金雇主供款：须符合现行有关资助学校人员退休福利拨款安排的教育局通告列明，按每名雇员在认可计划的条件下无

间断供款的年资，以及按较高公积金雇主供款额的条件而计算。 

本人明白，补助只会提供予学校支付藉行政津贴／修订行政津贴聘用的人员的公积金／强积金供款，以及教育局会根据经审核的账目，发还公

积金雇主供款津贴的实际不足之数，或收回未使用的津贴(视乎何者适用而定)。本表格所搜集的资料用以计算公积金／强积金雇主供款暂定全

年数额及其他相关事宜，并可能会向其他政府部门／机构披露，以供核数／统计之用。 

 校监／校长签署：  

 校监／校长姓名：  日期：  

  联络人：  电话：  

学校印鉴  

# 公积金／强积金补助不适用于藉资助小学的「供增聘文书助理的行政津贴」聘用的人员 


